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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實地參訪高高屏地區公教退休人員協會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8年 2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 401室  

參加人員：  

考試院暨所屬機關： 

參訪人員：黃召集委員俊英、歐委員育誠、高委員明見、 

蔡委員式淵、陳委員皎眉、林委員雅鋒、 

林秘書長水吉 

陪同參訪人員： 

考試院：呂組長海嶠 

銓敘部：呂司長明泰 

人事行政局：盧副處長坤城 

主持人：黃召集委員俊英              紀錄：林金蓮  

 

壹、 前言 

    考試委員實地參訪高高屏地區公教退休人員協會，由黃

召集委員俊英偕同考試委員、院部會局相關人員，於本年 2

月 24 日前往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與高高屏地區公教退休人

員協會舉行座談會，就討論題綱（一、現行公務人員退休法

規定之命令及自願退休年齡，能否適應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

之需要。二、基於退撫制度合理健全及基金經營永續安全之

要求，對現行支給月退休金之年齡（50歲）有否延長之必要。

三、目前公務人員退休似有年輕化之趨勢，為免造成人力資

源閒置現象，退休人力如何加以整合運用。四、如何實施退

休人員經驗傳承及建立提供建言管道。五、其他對退撫制度

及有關措施之意見。），交換意見。 

 

貳、 主持人致詞 

    黃召集委員俊英致詞表達對退休公教人員的關懷與敬

意，感謝各位蒞臨參與討論相關議題，提出寶貴意見，將可

做為考試院在制定考銓退撫制度時的重要參考，讓考銓退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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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加完善與進步。 

 

參、 與會人員發言意見 

一、謝理事長介銘（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考試院黃召集委員俊英等多位考試委員、林秘書

長暨考試院等相關部會主管在百忙之中願意專程南

下高雄，與「高高屏地區公教退休人員代表」就退休

人員權益相關事項舉行面對面之座談會，願意體察下

情，傾聽基層的聲音，讓我們深深感受到考試院在關

院長領導下所展現的誠意，本人要代表本會對各位長

官的蒞臨指導表達熱烈的歡迎與由衷的感謝之意。在

座各位都是執掌全國公教退休人員甚至現任公教人

員權益的長官，才學豐碩，高瞻遠矚，我們各位滿懷

尊敬，也寄予高度的期盼。在民主國家中，人民絕對

有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也深信政府的存在是在照

顧、保護人民。而「有作為、清廉、誠信、堅持改變

與維護法制」等則是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政府最基本的

核心價值（詳如附件 1）。 

二、楊理事長泳華（高雄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公務人員依政府規定民國 84 年後即無 18％之適

用問題，僅提供施瑤台先生對於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

優惠存款辦法所謂「18趴」的真面目之論述供各位委

員參考，以還原真相（詳如附件 2）。 

三、曾理事長傃東（高雄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建請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各縣市退休人員協

會，以利會務推動（詳如附件 3）。 

  四、涂理事長亮春（台東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請適時部份修訂行政院 89年 11月 30日台 89人政給

字第 211191 號函之規定，以符合政府機關全面、公

平照護退休人員年節慰問之本意（詳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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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常務理事瑤台（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政府正面臨全球性經濟金融海嘯衝擊的艱困局

面，此刻正是需要大家互相勉勵，共體時艱，和衷共

濟的時刻，一如往昔，我們願意參與配合，但請千萬

不要刻意放任有心人士歪曲事實，把退休公教人員污

名化，妖魔化。只要是依法、制度化、符合程序和全

體同胞一齊配合的努力，我們都願意參與（詳如附件

5）。 

六、劉主任平貴：（高雄市苓雅區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應該帶領整個國家朝向均富

的方向邁進，才能使各行各業將來都有百分之十八甚

至更好的福利措施，不應該走回頭路使大家走向均

貧，這樣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目前公務人員退休

似有年輕化之趨勢，為免造成人力資源閒置現象，退

休人力如何加以整合運用之議題方面，建議：為有效

整合及運用退休人員之人力，中央或地方政府於辦理

各項活動或施政時可優先考量利用閒置之公教退休

人員人力，例如於各機關設置免費諮詢解答服務台，

國家舉辦各類考試之監場卷務人員；各類選舉之管、

監工作、發放消費券…等都可考慮運用（詳如附件 6）。  

  七、林常務監事萬順（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請政府重視公教退休人員盡速核發積欠公教退

休人員一次退休金現金給與百分之八十五之金，以照

顧具領舊制退休金之公教退休人員（詳如附件 7）。 

  八、張理事訏尚（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國家社會能夠安定、政治運作正常、維護經濟發

展、堅定家庭倫理，公務人員一直有不可忽視的穩定

力量。公教人員就像走在鐵軌中間的順民－走快了說

你挑戰權威沒有請示；走慢了說你怠忽職責延誤公

事；走偏了追究你貪贓枉法依法嚴懲；因此循規蹈

矩，在國家法令中間守法的行走，是我們的天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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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8）。 

  九、黃理事昭峰（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之命令休年齡，為年滿

65歲。此一規定係屬強制性質，完全沒有考量臨退人

員之健康狀況或擔任職位特殊任務專業、業務專長之

需要，這樣的規定似乎略顯僵化！以當今少子化及高

齡化社會，為避免將來沉重財政負擔，實宜略做彈性

之調整與修正（詳如附件 9）。 

  十、謝理事茂村（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由於目前教育普及且人浮於事之現象，一般學生

之求學過程均向上延伸，因此其初出社會謀職就業之

年齡均較以往延後，為能充分運用其所學，以免浪費

教育資源或相關經費，並因應少子化及高齡化之社會

需要，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條規定自願退休之條件，

建議修正為「任職滿三十年者」一種，始可申請自願

退休，不再有年齡之規定（詳如附件 10）。 

  十一、王理事土水（高雄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警察人員執勤時間，工作性質不同一般公務人

員，警察人員經常晝夜不分，爬山越嶺，追捕逃犯，

要有充沛體力對抗歹徒，退休年齡應不予提高。另建

議應整合退休公務人員之人力資源，並加以運用，對

社會國家都有助益（詳如附件 11）。 

 

肆、 考試委員回應 

一、 歐委員育誠： 

聆聽各位退休先進寶貴心聲，甚受感動，所

提意見已形成心證，將作為今後審查有關退休法

制與政策之基礎。 

二、 高委員明見： 

非常欽佩三位理事長的領導，事先做好書面

資料，在聆聽各位寶貴意見，感同身受，獲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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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考試委員任期內與能力範圍內，定會為退

休人員爭取應有的權益。 

三、 蔡委員式淵： 

感謝各位退休人員毫無保留提出寶貴意見，

有關 18％的爭議，個人認為應請行政部門研擬法

案，並送立法院制定法律，較能維持穩定，在成

熟的民主國家，退休制度應明定於法律中，並依

法律不溯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以確保公務人員

權益。 

四、 陳委員皎眉： 

感謝大家熱烈參與並踴躍發言，準備非常充分

的資料，有關各位所提出的議題我們都聽到了，深

知問題所在，我們會用心處理，期盼能建立可常可

久的制度，以保障公務人員權益。 

五、 林委員雅鋒： 

在各位踴躍發言中，可感受到各位對國家的關

心，在職盡忠為國，退休後對國家相關政策也繼續

提供建言，這種公忠體國的情懷，令人感動。希望

各位照顧好自己身體，海闊天空，才能發揮更大的

力量，造福國家社會。 

六、 林秘書長水吉： 

洗耳恭聽各位寶貴建言，深深感受各位的發言

絕非斤斤計較退休金，他們慷慨發言的背後：隱藏

著追求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的公平正義，並期待追求

社會安定，使國家更進步。大學之道有一句話：上

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孝悌之家，民德

厚矣。旨在國家社會要尊重老人，也要注重照顧老

人相關權利與福祉，對於各位先進熱烈發言中，可

感受到大家充沛的活力，也是奠定長壽的基礎。 

 

伍、 主持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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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與會高高屏地區公教退休人員協會理事長、常

務理事、理事踴躍發言，並提出許多寶貴之建議。考試

院是合議制，會將各位發言彙整，提供本院院會制定相

關重要法案參考，使考銓退撫制度更加完善，對退休公

教人員的權益有合理的保障。 

 

散會：11時 55分  

 

主席：黃 俊 英 


